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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 12月 20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
 

 奉我国政府指示，谨随函转递伊拉克共和国外交部长纳吉·萨布里先生 2002

年 12月 19日的信，其中涉及科威特当局于 2002年 12月 3日扣留伊拉克一艘拖

船、浮舟和有关船员情事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         临时代办 

         穆罕默德·萨勒曼·阿里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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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 12月 20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

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
 

 科威特国当局扣留了伊拉克第 51 号拖船及其船员，该拖船隶属交通部水运

公司，当时正拖着第 32号浮舟（空船）在伊拉克领水航行。该拖船是 2002年 12

月 3日离开伊拉克法奥港前往祖拜尔湾港口的，预期 2002年 12月 5日抵达。船

员为四名伊拉克海员，他们是： 

1. 阿卜德·卡里姆·阿里·阿卜德·穆辛； 

2. 侯赛因·阿里·哈菲兹； 

3. 马恩·马吉德·阿巴斯； 

4. 利雅得·贾巴尔·穆汗默德·由纳斯。 

 伊拉克共和国政府认为，科威特国政府要对四名被扣伊拉克公民的安全负

责，并依法对此行为负全面责任；科威特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、《联合国宪章》、

安全理事会在题为“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”的项目下通过的各项决议以及两国

在 2002年 3月贝鲁特阿拉伯首脑会议框架内达成的协议；安理会上述决议重申：

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对伊拉克主权、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承诺。 

 我们敦请你进行干预，确保被扣伊拉克船员的安全，并敦促科威特当局立即

将其释放并归还拖船和浮舟。 

 

          伊拉克外交部长 

          纳吉·萨布里（签名） 

 


